
附件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年度發展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補助要點

發展職能導向課程申請書

單位名稱

訓練課程名稱

單位類別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學術團體、專業機構、工業團體、商

業團體、工會、協會。

□依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公、

私立職業訓練機構。

□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級中等學校。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公司。

基本資料

機

構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              傳真：(   )

主要產品／服務： 經常性僱用員工數：   人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 傳真：(   ) 

E-mail：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核定證書文號(填列證書核定文號

者，得由本署查詢，免附證書影本)：

                            

申請單位
大小章



附件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年度發展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補助要點

發展職能導向課程計畫書       (以十頁為限)

單位名稱

訓練課程名稱

計畫期程 自核定日次日起至     年    月    日

計畫總經費 新臺幣                  元
自籌款(  %) 元

補助款(  %) 元

壹、計畫目標

(請說明所規劃課程係為培育產業/企業/單位哪些需求人力，以解決其人力需求)

貳、計畫內容

一、 訓練需求分析

(依據前述計畫目標，分析產業/企業/單位人力需求，並提供具公信力之佐證，

若為公開課程，請提供人力需求數據、產業白皮書、政府公報等，若為企業組織

內訓課程，請提供內部實際需求說明等。前述訓練需求若與國家重點政策相關

時，請說明。)

二、 訓練課程分析及評量草案之規劃：請提供下列規劃初稿

1. 所引用之職能基準、職能基準單元或自行發展之職能架構初稿

2. 課程地圖初稿(學習課程架構或學習路徑)

3. 訓練對象及先備條件

4. 預計評量方式，學習成果證據種類及蒐集方式。

三、 職能導向課程辦理之效益：所設定績效指標之質(適當性)、量(可達成程度

水準)及可行性



四、 執行時程(核定日次日起至    年    月   日)

請敘述開發流程各步驟之甘特圖

預定時間

工作項目

1.

2.

3.

4.

5.

五、 人力配置(請說明計畫團隊人數及分工)

編號 姓名 最高學歷 主要經歷
本計畫

負責之任務
備註

1.

2.

3.

註：上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計畫團隊成員應包含職能專家、課程專家及

產業專家，及其他工作同仁及授課講師。

六、 經費編列(請填寫與工作執行相關之各項經費用途說明及經費明細)

編號
經費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自籌款
(　％)

補助款
(　％)

說明

總計



附件三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年度發展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補助要點

發展職能基準申請書

單位名稱

職能基準名稱

單位類別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工業團體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商業團體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協會

基本資料

機

構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              傳真：(   )

主要服務： 經常性僱用員工數：   人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 傳真：(   ) 

E-mail：

職能發展相關
經驗

發展項目：

起訖期間：

協助外部單位發展經驗說明：

申請單位
大小章



附件四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年度發展職能基準及職能導向課程補助要點

發展職能基準計畫書    　     (以十頁為限)

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ＯＯＯ職能基準計畫
(應簡單明瞭，能具體表達工作內容為原則，避免名稱與實質計畫內
容無關)

計畫期程 自核定日次日起至     年    月    日

計畫總經費 新臺幣               元
自籌款(  %) 元

補助款(  %) 元

壹、計畫目標

申請單位應依實務現況，針對產業人才發展所面臨之問題與現象加以評析，並提出發展

職能基準所欲達成之目標。

貳、計畫內容

一、 職能基準需求分析

請敘述開發產業職能基準需求之評估，內容包括但不限下列各項：

1. 產業現況分析：

如產業之年產值、成長性、競爭性、產業發展模式與特色、發展趨勢、所面臨

之內外威脅，及未來生存契機與關鍵等分析。

2. 標的職業(或職類)現況分析：

如從業人數(規模)、主要工作內容、所面臨之主要問題(如人才缺口或職缺成

長率大、具轉型或新興需求)等。

3. 選擇該標的職業(或職類)發展職能基準之考量：

如該標的職業(或職類)符合我國產業政策重點發展方向所需、或符合區域性產

業發展所需、或該標的職業(或職類)本身亟具重要性或影響性、該職能基準發

展後之效益顯著(能提升所屬及相關產業產品或服務附加價值、對與國際接軌



或跨產業人才流動有幫助。

以上必要時可檢附彰顯職能基準開發迫切性與必要性之相關文件，如新聞媒體

報導、專家意見或相關研究報告等。

二、 申請單位專業執行能力

申請單位應具相當之專業執行能力，內容包括但不限下列各項：

1. 曾執行過政府計畫(金額請列舉)者，且無違約紀錄。

2. 曾參與政府機關相關專業性評選獲獎(獎項請列舉)者。

3. 計畫主持人有執行政府計畫(金額請列舉)之實績。

4. 熟悉產業與人才發展，就業市場趨勢等相關議題。

三、 職能基準規劃構想

請敘述發展職能基準之規劃構想，內容包括但不限下列各項：

1. 發展之流程步驟

2. 擬採用之職能分析方法工具

3. 擬採用之職能驗證方法及流程

四、 職能基準辦理之效益

詳述本計畫執行後，申請單位本身預計應用發展出的職能基準效益（包含質化

與量化效益）與作法(如發展職能導向課程規劃)。

五、 執行時程(請敘述開發流程各步驟之甘特圖)

編號 工作項目 預定進度(甘特圖)

註：上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六、 人力配置(請說明計畫團隊人數及分工)

編號 姓名 最高學歷 主要經歷 在本計畫負責之任務 備註

1.

2.

3.

註：上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七、 經費編列(請填寫與工作執行相關之各項經費用途說明及經費明細)

編號
經費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自籌款
(　％)

補助款
(　％)

說明

總計

註：上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各項補助經費不得相互勻支。


